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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簡介背景資料簡介背景資料簡介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綜述議員就有關本地固定電訊網絡 (下稱 “固網 ”)服務
市場第 II類互連事宜提出的主要關注。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在多網絡的環境中，第 II類互連讓營辦商在沒有鋪設本身的客
戶接達網絡的情況下，亦可透過另一營辦商的網絡向客戶提供服務。

第 II類互連有助引發競爭，讓新固網服務營辦商無須先鋪設本身的網
絡，而能夠與現有營辦商競爭。

3. 本地固網服務市場於 1995年 7月 1日起引入競爭。當時，政府
向和記電訊 (香港 )有限公司 (現為和記環球電訊有限公司 )、香港新電訊
有限公司 (現為九倉電訊有限公司 )及新世界電訊有限公司簽發固網服
務營辦商牌照，與先前的專營 香港電話有限公司 (現為電訊盈科旗下
香港電話有限公司，下稱 “電訊盈科 ”)競爭。此外，窄頻服務的第 II類
互連亦於同日實施。 2000年年初，電訊管理局局長 (下稱 “電訊局長 ”)
發出多個本地無線固網服務牌照，使營辦商包括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

司，可透過無線技術提供固網服務。當局在 2000年 11月 14日發出題為
“寬頻互連 ”的電訊局長聲明中公布，把第 II類互連擴展至寬頻服務。固
網服務市場已於 2003年 1月 1日起落實全面開放。

現行的規管架構現行的規管架構現行的規管架構現行的規管架構

4. 政府當局表明其第 II類互連政策，目標是促進電訊市場有效競
爭、讓消費者有更多選擇及鼓勵網絡投資。此外，當局在固網服務營

辦商的牌照條件內，已訂明營辦商有責任迅速而有效地進行互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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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據政府當局表示，現有規管架構建基於行之有效的市場運作

原則。營辦商應透過商業磋商以達成互連協議，倘若無法透過商業磋

商達成協議，電訊局長可根據《電訊條例》 (第 106章 )第 36A條作出裁
決。電訊局長亦可採用非正式的調解程序，解決因互連引起的爭議。

為解決在進行第 II類互連時出現的運作問題，電訊局長已成立業界工作
小組，並於 1999年擬定《業界工作守則》。

事務委員會過往的商議工作事務委員會過往的商議工作事務委員會過往的商議工作事務委員會過往的商議工作

6. 事務委員會曾與政府當局及代表團體就第 II類互連及開放固
網服務市場的事宜交換意見。在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內，已按會議日期載列委員曾討

論該等事宜的會議。

7. 從過往討論中，事務委員會察悉，一方面現有營辦商電訊盈

科提出關注，指現行第 II類互連制度及要求該公司分拆地區性環路對該
公司並不公平，亦會窒礙其他營辦商對設施投資的意欲。另一方面，

委員又接獲多家固網服務營辦商提交的意見書，指出他們與電訊盈科

進行第 II類互連安排時所遇到的困難。引起爭論的主要事項包括：第 II類
互連是否變相減低網絡投資意欲、互連的收費原則及有關各方進行互

連的形式。有營辦商質疑應否繼續維持現行形式的第 II類互連規定。

8. 委員自 1995年以來一直密切留意市場形勢的轉變。委員在研
究第 II類互連的現有政策和規管架構時，曾提出下述關注，供政府當局
考慮：

(a) 因電訊市場情況和投資環境與 1995年初次引入第 II類互連時
已大為不同，電訊局長有必要嚴謹地重新檢視現行政策，務

求在促進競爭與維持投資電訊基建的意欲兩者之間取得平

衡。

(b) 由於市場結構改變，嶄新技術不斷推出，電訊局長應仔細分

析所接獲有關第 II類互連的投訴，藉此確定爭議的性質及所涉
各方，因為有關情況與市場開放初期所出現的可能不同。

(c) 電訊局長不應忽視新營辦商傾向在有利可圖的商業區和人煙

稠密的市區鋪設網絡，卻忽略鄉郊或人口較少地區的客戶對

服務的需求，因為這些地區可帶來的商業效益可能較少。

(d) 倘若可制訂可靠的表現指標，用以決定第 II類互連是否有成
效，是否繼續需要作出現行安排，將會很有參考價值。

審計署署長提出的事項審計署署長提出的事項審計署署長提出的事項審計署署長提出的事項

9. 在 2002年 3月發表的第三十八號報告書中，審計署署長特別指
出，電訊管理局 (下稱 “電管局 ”)需要監察現有營辦商和新營辦商就重要
互連事宜進行磋商所需的時間，以及採取適當措施，使有關互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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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爭議盡早解決。此外，報告書亦建議電管局結案後進行詳細的裁決

後檢討，找出引致處理時間太長的原因等。電管局已接納該等建議，

以期作出改善。

最新的諮詢工作最新的諮詢工作最新的諮詢工作最新的諮詢工作

10. 為了全面檢討有關政策及規管架構，電訊局長在 2003年 5月
23日發出有關第 II類互連政策檢討及規管的諮詢文件。諮詢期在 2003年
8月 22日結束，當局共接獲 11份意見書。經分析所接獲的意見後，電訊
局長在 2003年 12月 16日發出第二份諮詢文件，邀請各界在 2004年 2月
24日之前表達意見。第二份諮詢文件內的部分主要建議包括：

(a) 在已接駁至少兩個自建客戶接達網絡同時向樓宇內的住客提

供窄頻和寬頻服務的樓宇，應撤銷在電話機樓就銅線客戶接

達網絡提供第 II類互連的規定；

(b) 不應把第 II類互連規定擴展至光纖客戶接達網絡，方可鼓勵營
辦商投資於鋪設能提供嶄新、高容量和高速電訊服務的光纖

電訊基礎設施；

(c) 鑒於營辦商在安裝樓宇內置電訊系統時會面對實際及經濟限

制，故在個別樓宇內的第 II類互連規定應予維持；及

(d) 一套為落實撤銷第 II類互連責任的擬議過渡安排。

11. 事務委員會察悉，當局建議撤銷在已接駁至少兩個自建網絡

的樓宇的第 II類互連規定，部分固網服務營辦商支持這項建議，另一些
營辦商則堅持應保留現行規定。委員經研究政府當局和業界的意見後

原則上同意，營辦商不應過度倚賴第 II類互連而以此代替鋪設本身的客
戶接達網絡。為此，委員認為應訂立 新的規管架構。

12. 部分委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只應在營辦商鋪設自建網絡時證

實在有關樓宇接達關鍵的樽頸設施存在困難，才強制實施第 II類互連。
關於建議設定一個上限，規定營辦商透過第 II類互連提供服務的線路數
目，委員察悉政府當局的意見，即倘若某營辦商決定在只有一個客戶

接達網絡的樓宇透過第 II類互連接駁該營辦商的所有線路以提供服
務，便應加以鼓勵，因此舉可促進競爭並讓客戶有更多選擇。

13. 關於當局建議設立 3年過渡期及 3年持續適用期，以便逐步停
止在選定樓宇強制實施第 II類互連，委員考慮到科技發展迅速，並需確
保在網絡轉移期間為現有客戶提供不受干擾的服務，故要求政府當局

重新考慮所建議的為期 6年的時間是否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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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情況最新情況最新情況最新情況

14. 行政會議在 2004年 7月 6日作出決定後，政府當局發出題為 “第
II類互連政策檢討 ”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事務委員會將於 2004年 7
月 12日舉行的下次會議席上，聽取當局簡報此事的未來路向。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7月 9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委員曾討論與固網服務有關的事宜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委員曾討論與固網服務有關的事宜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委員曾討論與固網服務有關的事宜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委員曾討論與固網服務有關的事宜的事務委員會會議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04年年年年 7月月月月 )

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事宜事宜事宜事宜

1. 1998年 7月 28日 1998年固定電訊服務檢討

2. 1998年 9月 3日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就 1998年固定電訊服
務檢討進行簡報

3. 1998年 9月 25日 《1998年固定電訊服務檢討  —— 意見綜論》

(與代表團體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4. 1998年 11月 9日 1998年固定電訊服務檢討  —— 政府當局就
非政府機構表達的關注作出回應 (包括就本
地接駁網絡收費表達的關注 )

5. 1999年 2月 8日 1998年固定電訊服務檢討

6. 1999年 5月 5日 1998年固定電訊服務檢討

7. 1999年 5月 10日 1998年固定電訊服務檢討

8. 1999年 7月 12日 暫停增發固網服務牌照

9. 1999年 9月 13日 有關暫停增發本地固定電訊網絡服務牌照措

施的進度報告

10. 2001年 1月 8日 互連事宜

11. 2001年 2月 12日 互連事宜

(與代表團體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12. 2001年 11月 12日 由 2003年 1月 1日起落實全面開放本地固定電
訊網絡服務市場的實施事宜

13. 2001年 12月 10日 互連事宜的進展 (包括在新市鎮公共屋 提

供固定電訊網絡服務 )

14. 2002年 1月 14日 由 2003年 1月 1日起落實全面開放本地固定電
訊網絡服務市場的實施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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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02年 6月 10日 互連事宜的進展

(與代表團體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16. 2003年 6月 9日 “檢討第 II類互連政策及規管制度 ”諮詢文件

17. 2004年 2月 25日 第 II類互連規管政策檢討的第二份諮詢文件

(與代表團體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18. 2004年 7月 12日 第 II類互連政策檢討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7月 9日


